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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雪祺电气” 、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3〕1975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

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3,419.00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的25.00%。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网上网下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51.4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67.60万股，占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40.00%。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12月29日（T-1日，周五）14:

00-16: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

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8日

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达利凯普”、“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

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

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

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网，

网址

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证券简称：达利凯普

（二）证券代码：

３０１５６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００１．０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６

，

００１．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

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９０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

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

２０２３

年），达利凯普所属行业为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Ｃ３９

）”。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Ｃ３９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为

３３．１６

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

日收盘价

（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

非前静态

市盈率

（倍）

２０２２

年扣

非后静态

市盈率

（倍）

滚动市盈

率（倍）

６０３２６７．ＳＨ

鸿远电子

５１．５５ ３．４７ ３．３８ １４．８７ １５．２６ ３２．６４

０００６３６．ＳＺ

风华高科

１４．３０ ０．２８ ０．０５ ５０．５９ ２７５．７９ １

，

８２０．０８

６０３６７８．ＳＨ

火炬电子

２６．１１ １．７５ １．６８ １４．９５ １５．５６ ３３．６１

３００７２６．ＳＺ

宏达电子

３０．７６ ２．０７ １．８３ １４．８７ １６．７９ ２６．６６

３００４０８．ＳＺ

三环集团

２８．４０ ０．７９ ０．６４ ３６．１７ ４４．５９ ５１．５３

平均值

２０．２２ ２３．０５ ３６．１１

资料来源：

ＷＩＮＤ

数据，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２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

４

日总股本；

注

３

：滚动市盈率

＝Ｔ－４

日收盘价

÷

（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季度及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３

季度归

母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Ｔ－４

日总股本）；

注

４

：在计算市盈率均值时，考虑到风华高科的静态市盈率及滚动市盈率

存在异常值，故予以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

８．９０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０．９９

倍，低

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发布的“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Ｃ３９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发

行人滚动市盈率为

３５．４８

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滚动市

盈率

３６．１１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

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

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建设

期，投资效益的体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本次发行完成

后，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有一定

程度下降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

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

财务状况、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

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

交易。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联系地址：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董家沟街道金悦街

２１

号

联系人：才纯库

联系电话：

０４１１－８７９２７５０８

２

、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袁琳翕、张冠峰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５９９９

号基金大厦

２７

、

２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１９０２０００

发行人：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23-048

债券代码

:122317

债券简称

:14

赣粤

02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2023年12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投票表决的董

事8人，实际收回有效表决票8张。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经理层成员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及薪酬分配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及调整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文件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新增及调整公司经理层成员实施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签约文件， 包含岗位聘

任协议、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责任书等。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518

证券简称：吉林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23-037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硅谷互通立交桥补偿事项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依据长春市《南部新城控制性详规》以及《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52次》

(以下简称《会议纪要》)，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就

《会议纪要》中涉及本公司的事项进行了对外披露，详见《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办公

楼、收费站迁移补偿等事项的公告》（临2013-015）；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2019年11月11日、2019

年12月26日、2020年12月2日、2021年11月17日分别披露了《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硅谷互

通立交桥建设及补偿事项的进展公告》和《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硅谷互通立交桥补偿事

项的进展公告》等（临2019-019、临2019-033、临2019-039、临2020-025、临2021-028）。

按照还款计划，公司于近日收到长春市政府2022年补偿款4,000万元。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23-77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李若山先生、黄胜蓝

先生以书面形式提交的辞职报告。 因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时间已满6年，根据相关监管规定，

李若山先生、黄胜蓝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公司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由于李若山先生、黄胜蓝先

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

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李若山先生、黄胜蓝先生的辞任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公司新任独立董事到任前，李若山先生、黄胜蓝先生将继续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的选举工作。在公司完成新任独立

董事选举工作后，李若山先生、黄胜蓝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若山先生、黄胜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若山先生、黄胜蓝先生在公司担

任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此，公司董事会对李若山先生、黄胜蓝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816

证券简称：智慧农业 公告编号：

2023-028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债务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27日接间接控股股东重

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控股” ）函告：“截止目前，东银控股与债权人就债务重组

后续实施一直在积极沟通，目前各方仍在协商落实过程中，相关中介机构已入场并开始尽调、审计及

评估等工作的推进。 待相关方案等最终确定后将及时通知。 ”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要求，与控股股东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及财务等方面保持独

立，目前东银控股债务重组对公司正常的生产运营未构成重大影响。 东银控股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当

前均处于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状态，如未来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情况发生变化，不排除可能会对公

司控制权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对东银控股债务重组进展保持关注，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086

证券简称：先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60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通过大宗交易转让股份结果暨权益

变动比例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计划实施前，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现

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5,505,777股，其配偶孙利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099,744股，其子王申健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8,697,162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9,302,6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33%。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现全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转让公司股份8,696,262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 本次股份转让后，王现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6,809,515股，其配偶孙利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

099,744股，其子王申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393,424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9,302,68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4.33%。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现全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35,505,777 31.16%

IPO前取得：26,812,291股

其他方式取得：108,693,486股

孙利娟 5%以下股东 5,099,744 1.17%

IPO前取得：948,218股

其他方式取得：4,151,526股

王申健 5%以下股东 8,697,162 2.00% 大宗交易取得：8,697,16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王现全 135,505,777 31.16% 直系亲属关系

孙利娟 5,099,744 1.17% 直系亲属关系

王申健 8,697,162 2.00% 直系亲属关系

合计 149,302,683 34.33%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王现全

8,696,

262

2.00%

2023/12/2

7～

2023/12/2

7

大 宗

交易

5.07 －

5.07

44,090,

048.34

已完成

126,809,

515

29.16%

(二)本次实际转让情况与此前披露的转让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转让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转让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转让是否未达到转让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转让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王现全

地址 济南市历下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12月27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式 股份种类 变动期间 变动数量

变 动 比 例

（%）

大宗交易 人民币普通股 2023年12月27日 8,696,262 2.00

合计 --- --- 8,696,262 2.00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王现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5,505,777 31.16 126,809,515 29.16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74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南京诚志2023年度为诚志永清、诚志供应链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3月25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4）。现就公司全资子公司

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诚志” ）为其全资子公司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诚志永清” ）提供担保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3年12月26日，南京诚志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诚志

永清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担保的债权额度为人民币25,

000万元。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南京诚志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债务人：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25,000万元（贰亿伍仟万元整）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131,889万元（含该笔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7.47%。 公司无违规担保和逾期担保。 被担保的诚志永清已就上述担保事项与南京诚志签订

了《反担保保证合同》。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最高额保证合同；

4、反担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681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

2023-049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能源”“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百川

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燃气” ）、固安县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安百川”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百川燃气担保金额16,000万元、为固

安百川担保金额10,000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已累计为百川燃气提供担

保132,580万元，为固安百川提供担保14,637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公司子公司百川燃气拟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分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 ）

申请借款。 2023年12月26日，公司与邮储银行签署《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为百川燃气提供16,000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后，公司为百川燃气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2,580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67,420

万元。

2、公司子公司固安百川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清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申请授

信。 2023年12月26日，公司与建设银行签署《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固安百川提供10,000万元连带

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后，公司为固安百川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637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25,363万元。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3年3月6日和2023年3月27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下

属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及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65亿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百川燃气

公司名称：百川燃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国风

成立时间：2003年6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23754014070U

注册资本：3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武隆南路160号。

经营范围：管道燃气（天然气）、瓶装燃气（液化石油气）、燃气汽车加气站（天然气）；天然气用具

的销售、安装及维修、维护。

与公司关联关系：百川能源持有百川燃气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77,385.12万元，负债总额为331,425.99万元，

净资产为145,959.14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357,322.92万元，净利润为18,239.58万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16,526.47万元，负债总额为364,172.41万

元，净资产为152,354.06万元；2023年1-9月营业收入为220,074.13万元，净利润为10,561.91万元。

（二）被担保人：固安百川

公司名称：固安县百川燃气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亚彬

成立时间：2010年9月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225619590196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固安县新昌街南侧、玉泉路东侧长福宫门店。

经营范围：天然气输配、销售；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销售（凭资质证经营）、燃气设施的投资建

设与经营管理。

与公司关联关系：百川能源间接持有固安百川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0,745.02万元，负债总额为69,472.46万元，

净资产为31,272.56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79,602.00万元，净利润为5,242.72万元。

截至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6,045.01万元，负债总额为72,519.89万元，

净资产为33,525.12万元；2023年1-9月营业收入为42,063.77万元，净利润为2,173.39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百川燃气 邮储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人民币16,000万元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固安百川 建设银行 连带责任保证 人民币10,000万元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被担保人经营稳定，资信良好，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3年度对外担保预计范围内，已经公司董事会全票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年

度担保预计考虑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本次新增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236,700.13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4.44%；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233,700.13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3.62%。公司不存在对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不

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681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

2023-048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西路2号院丽泽平安金融中心A座230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8,645,1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81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东海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8,639,808 99.9993 4,800 0.0006 500 0.0001

2.0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6,213,968 99.6917 2,430,640 0.3082 500 0.0001

2.02�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6,213,968 99.6917 2,430,640 0.3082 500 0.0001

2.03� �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6,213,968 99.6917 2,430,640 0.3082 500 0.0001

2.04� �议案名称：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6,213,968 99.6917 2,430,640 0.3082 500 0.000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议案2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解冰、叶茂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的提案、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0038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71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小关东里14号中航发展大厦A座11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9,072,3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43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非独立董事曹生利、徐德朋、许建华、余小林、独立董事荣健、王正喜

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胡万林、刘震宇、江山巍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赵卓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87,718 93.2174 2,552,987 6.782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87,718 93.2174 2,552,987 6.782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议案

4,640,944 64.5119 2,552,987 35.4881 0 0.0000

2

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640,944 64.5119 2,552,987 35.488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2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2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

表决；关联股东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滨江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未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黄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779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3-103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价格近期涨幅较大，于2023年12

月21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3-101），2023年12月22日披露了《股票交易

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3-102）。2023年12月27日公司股票再次涨停。经公司自查，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3年12月27日再次涨停，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波动幅度较大，涨

幅明显高于同期上证指数。

●股价偏离同行业上市公司合理估值，股价脱离公司基本面。 公司股票自2023年12月18日至12月

27日，八个交易日内收盘价累计上涨幅度为40.21%,同期酿酒行业平均涨幅约为

-0.35%。 截至12月27日，公司股票市盈率（TTM）为881.43，同期酿酒行业市盈率（TTM）为

22.51，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市盈率，股价严重偏离同行业上市公司合理估值。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经营相关风险。 公司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6,803.08万元，同比下降-18.7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72.76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由盈转损，存在经

营业绩风险。

一、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2023年12月27日出现涨停，换手率为22.26%，成交金额为9.52亿元，显著高于以往水平。公

司股票短期交易频繁，股价波动幅度较大，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理性

决策，审慎投资。

（二）股价偏离同行业上市公司合理估值，股价脱离公司基本面

公司股票自2023年12月18日至12月27日，八个交易日内收盘价累计上涨幅度为40.21%,同期酿酒

行业平均涨幅约为

-0.35%。 截至12月27日，公司股票市盈率（TTM）为881.43，同期酿酒行业市盈率（TTM）为

22.51，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市盈率，股价严重偏离同行业上市公司合理估值。

（三）经营相关风险

公司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6,803.08万元，同比下降-18.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72.76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由盈转损，存在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8日


